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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人海外旅行不便保險 公會版 Q&A 
 

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14年 10月 29日金管保產字第 1140431587號函同意備查 

 

115年 3月 20日再增修 

旅程取消保險 

 

Q1. 被保險人三親等內親屬車禍身故，三日後的旅遊行程無法進

行，可否賠付「旅程取消保險」？ 

A： 

可以。 

被保險人三親等內親屬身故發生於預定海外旅程開始前二十日起至

海外旅行期間開始時止，保險公司負理賠之責。 

 

 

Q2. 被保險人三親等內親屬於預定海外旅程出發前 10 日前身故已

無心旅遊，可否賠付「旅程取消保險」？ 

A： 

可以賠付旅程取消保險金。 

三親等內親屬須於特定期間內死亡或病危，保險公司始負理賠之

責。 

本參考條款於 115 年 3 月 31 日前之承保範圍為預定海外旅程開始

前七日至海外旅行期間開始前。 

自 115 年 4 月 1 日起已放寬「特定期間內」係指自預定海外旅程開

始前二十日起至海外旅行期間開始時止。如保險事故早於預定海外

旅程開始前二十日或遲於海外旅行期間開始後發生者，保險公司不

負理賠之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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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3. 被保險人在旅行途中遇到了事故，致下一個行程必須取消，

可否賠付「旅程取消保險」？  

A： 

被保險人已實際進行海外旅行，故非屬旅程取消保險承保範圍。 

「旅程取消保險」須發生於預定海外旅程開始前二十日起至海外旅

行期間開始時止，致必須取消預定之全部旅程，保險公司始負理賠

之責。 

由於被保險人已實際進行海外旅行，請參照「旅程更改保險」承保

範圍。 

 

 

Q4. 罷工是「旅程取消保險」的承保事故嗎？ 

A： 

必須是被保險人預定搭乘之公共交通工具業者之受僱人或機場之地

勤、運務人員罷工，致所預定搭乘之班次取消或延誤達二十四小時

(含)以上時，才是旅程取消保險的承保事故。 

惟，要保人向保險公司申請訂立保險契約時，公共交通工具業者之

受僱人或機場之地勤、運務人員已取得罷工權、已預告罷工期間或

已宣布罷工則為不保事項。 

 

 

Q5. 郵輪是公共交通工具嗎？ 

A： 

不是。郵輪係以遊憩為主，非以大眾運輸為目的。 

「公共交通工具」係指領有營業執照及經當地政府登記許可之航

（路）線，具有固定場站、固定班次(含加開班次)，以大眾運輸為目

的，提供不特定旅客運送服務之水上、陸上或空中交通工具。但不

包含郵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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班機延誤保險 

 

Q6. 班機延誤須達幾個小時才符合承保範圍？ 

A： 

四個小時。 

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，以乘客身分預定搭乘之定期航班發生延

誤，致被保險人實際出發時間較預定出發時間延誤四小時以上者，

保險公司依保險契約約定之保險金額給付保險金。 

 

 

Q7. 班機延誤四個小時如何計算？ 

A： 

班機延誤期間之計算，係自預定搭乘班機之預定出發之時起，至實

際出發之時或第一班替代班機實際出發之時止，若為同一事故時班

機延誤、班機取消、班機失接之期間得合併計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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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例說明如下： 

 

Q8. 「班機延誤保險」是否有給付次數的限制？ 

A： 

保險期間內以給付二次為限。 

 

 

Q9. 「班機延誤保險」是否有同一事故的限制？ 

A： 

下列情形視為同一事故，以給付一次為限： 

一、去程於同一機場所發生之班機延誤或班機取消。 

二、回程於同一機場所發生之班機延誤或班機取消。 

三、因班機延誤或班機取消所致轉接班機失接。 

 

 

Q10. 被保險人搭乘的航班因故延誤，致失接預計轉接班機，是否

為二次的班機延誤事故？ 

A： 

 

 

預定出發 8:00         預定出發 14:00 

起飛機場        轉機機場       目的地機場 

同日實際出發 9:00     同日實際出發 17:00 

↓                ↓ 

延誤 1 小時          經過了 3 小時 

 

期間合併計算共 4 小時，符合班機延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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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班機延誤或班機取消所致轉接班機失接為同一事故，以給付一次

為限。 

 

 

Q11. 班機取消後替代班機的安排是否有限制，才能申請班機延誤

保險？ 

A： 

一、以搭乘航空業者所提供之第一班替代交通工具為限。但被保險

人因不可抗力因素致無法搭乘航空業者所提供之第一班替代交通工

具者，不在此限。 

二、除返回中華民國之班機外，以原保險期間到期前安排者為限。 

三、被保險人自行安排替代班機之目的地須與原預定搭乘班機同一

目的地。但僅變更轉機地而目的地未變更者，不在此限。 

 

 

Q12. 颱風發生後被保險人投保海外旅行不便保險，因颱風而發生

班機取消可否賠付「班機延誤保險」？   

A： 

倘被保險人向保險公司申請訂立保險契約時，中華民國政府氣象機

構已發布海上颱風警報時，則該張保單因該颱風導致的班機延誤或

取消將無法賠付。 

 

Q13. 如預定搭乘的航班取消後被保險人不想繼續行程而未再出

發，可否賠付「班機延誤保險」？ 

A： 

很抱歉無法賠付。 

被保險人未再繼續行程，則無班機延誤之事實。 

被保險人必須搭乘航空公司所提供之第一班替代航班，如航空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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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安排而被保險人自行安排替代班機時，除返回中華民國之班機

外，以原保險期間到期前安排者為限。實際出發時間較預定出發時

間延誤四小時以上者，才符合班機延誤保險承保範圍。 

 

 

Q14. 被保險人經由小三通至廈門旅遊，返台時因颱風致船班延誤，

可否賠付「班機延誤保險」？ 

A： 

「班機延誤保險」僅承保預定搭乘空中交通工具飛機定期航班所發生

的延誤。所謂「定期航班」係指經當地政府登記許可之航（路）線，

具有固定場站、固定班次(含加開班次)，提供不特定旅客運送服務之

班機。 

目前已有產險公司另外提供水上交通工具延誤保險，承保因颱風致船

班延誤之保障，民眾若有需求時可洽詢各產險公司或本會。 

 

 

Q15. 被保險人搭乘飛機起飛後發現故障，返回原機場修理後再起

飛，所致延遲超過 4 小時，可否賠付「班機延誤保險」？ 

A： 

班機起飛後如因故返回原機場檢修，再次出發所造成之行程受阻，

仍須依航空公司出具之班機延誤證明為準。 

如證明所載延誤期間達 4 小時以上者，保險公司將依保險契約約定

辦理理賠。 

 

 

旅程更改保險 

 

Q16. 「旅程更改保險」的承保事故有那些？ 



7 
 

A： 

一、預定搭乘之公共交通工具業者之受僱人或機場之地勤、運務人

員罷工。 

二、被保險人在海外所處地點或預定前往地點發生戰爭、暴動、民

眾騷擾或天災。 

三、居住於中華民國境內之被保險人配偶或三親等內親屬死亡或病

危。 

四、本次旅程所使用之旅行文件被強盜、搶奪、竊盜或遺失。 

五、因搭乘之汽車(含自行駕駛)、火車、航空器或輪船發生沉沒、翻

覆、碰撞、出軌、墜落、爆炸、火災所致之意外事故。 

 

 

Q17. 「旅程更改保險」的賠付內容為何？ 

A： 

一、被保險人於海外旅行期間內，因承保事故致被保險人必須更改

其預定旅程因而所增加之交通或住宿費用，保險公司依保險契

約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理賠之責。 

二、所增加之交通或住宿費用，以實際支出金額扣除可由旅館業

者、交通工具業者、旅行社或其他提供旅行、住宿業者處獲得

之退款或非貨幣形式償還之等值金額計算，且最高給付金額以

原預定之交通或每日住宿費用各增加 20%，若無原預繳費用或

退款相關證明，則以每日交通及住宿費用合計新臺幣 2,000 元

為限。 

三、而所增加之交通或住宿費用僅限於被保險人本人之費用，如費

用單據中包含他人之費用且無法拆分者，相關費用應依人數比

例計算，保險期間內賠付金額之加總以保險契約所載保險金額

為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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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18：被保險人所處A地發生暴風雪以致無法前往B地，於A地滯留

一日的住宿費，可否賠付「旅程更改保險」？ 

A： 

可以。 

所增加之交通或住宿費用，以實際支出金額扣除可由旅館業者、交

通工具業者、旅行社或其他提供旅行、住宿業者處獲得之退款或非

貨幣形式償還之等值金額計算，且最高給付金額以原預定之交通或

每日住宿費用各增加20%，若無原預繳費用或退款相關證明，則以

每日交通及住宿費用合計新臺幣2,000元為限。 

所增加的費用僅限於被保險人本人之費用，如費用單據中包含他人

之費用且無法拆分者，相關費用應依人數比例計算。 

 

 

Q19：被保險人因轉機機場颱風，於轉機國家滯留了一日，產生的

食、宿費用可否賠付「旅程更改保險」？ 

A： 

可賠付住宿費用；伙食費非旅程更改保險的承保範圍無法賠付。 

所增加之交通或住宿費用，以實際支出金額扣除可由旅館業者、交

通工具業者、旅行社或其他提供旅行、住宿業者處獲得之退款或非

貨幣形式償還之等值金額計算，且最高給付金額以原預定之交通或

每日住宿費用各增加20%，若無原預繳費用或退款相關證明，則以

每日交通及住宿費用合計新臺幣2,000元為限。 

所增加的費用僅限於被保險人本人之費用，如費用單據中包含他人

之費用且無法拆分者，相關費用應依人數比例計算。 

 

 

Q20. 被保險人自桃園機場搭機出遊，因發生颱風致班機延誤，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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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要留宿桃園等待下一航班，「旅程更改保險」會賠付住宿費嗎？ 

A： 

很抱歉無法賠付。 

旅程更改的承保範圍係於海外旅行期間內必須更改其預定旅程因而

所增加之交通或住宿費用；海外旅行期間係指自被保險人完成出境

手續離開中華民國出境證照查驗櫃台之時起。 

中華民國境內之住宿及交通費用為不保事項。 

 

 

Q21. 被保險人因保險事故滯留Ａ地，致無法順利抵達Ｂ地，B 地已

預付的交通及住宿費無法取回，可否啟動「旅程更改保險」全額賠

付 B 地之費用？  

A： 

很抱歉無法賠付。 

被保險人於海外旅行期間內，因承保事故致被保險人必須更改其預

定旅程因而所增加之交通或住宿費用，保險公司依保險契約之約定

對被保險人負理賠之責。 

 

 

行李延誤保險 

Q22. 被保險人抵達旅遊國家未領得行李，航空公司於次日送抵被

保險人住宿的飯店，可否賠付「行李延誤保險」？ 

A： 

可以。 

被保險人於海外旅行期間內，其隨行託運並取得託運行李領取單之

個人行李因公共交通工具業者之處理失當，致其在抵達目的地六小

時後仍未領得時，保險公司依保險契約約定之保險金額給付保險

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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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險期間內以給付二次為限。 

 

 

Q23. 被保險人因出發機場的航班延誤致失接轉接班機，於轉機國

家滯留住宿一日，不能提領行李故採購了日用品及衣物，可否申請

「行李延誤保險」？ 

A： 

很抱歉無法申請行李延誤保險。 

轉機地並非旅遊目的地。被保險人隨行託運並取得託運行李領取單

之個人行李因公共交通工具業者之處理失當，致其在抵達目的地六

小時後仍未領得時，保險公司依保險契約約定之保險金額給付保險

金。 

 

 

Q24. 被保險人返抵桃園機場後沒有領到行李，航空公司於隔天送

到家中，可否賠付「行李延誤保險」？ 

A： 

很抱歉無法賠付。 

被保險人於返回中華民國境內機場之行李延誤為特別不保事項。 

 

 

行李損失保險 

 

Q25. 被保險人於海外旅行時隨身行李被竊，可否賠付「行李損失

保險」？ 

A： 

可以。 

被保險人於海外旅行期間內，因竊盜、強盜與搶奪致其所擁有且置

於行李箱、手提箱或類似容器內之個人物品遭受損失，保險公司依

保險契約約定之保險金額給付保險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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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險期間內以給付二次為限。 

被保險人應在二十四小時內，向當地警政單位報案並取得報案證

明。 

 

 

Q26. 被保險人交由航空公司託運之隨行行李，延誤後經航空公司

通知遺失，可否賠付「行李損失保險」？ 

A： 

可以，須檢附航空公司開立之事故與損失證明。 

交由所搭乘之公共交通工具業者託運且領有託運行李領取單之隨行

託運行李，因該公共交通工具業者處理失當所致之遺失，保險公司

依保險契約約定之保險金額給付保險金。 

 

 

Q27. 被保險人於海外旅行期間，因航空業者處理失當致行李箱毀

損或遺失，可否賠付「行李損失保險」？ 

A： 

很抱歉無法賠付。 

行李箱、手提箱或類似容器為保險契約約定之特別不保物品。 

保險公司賠償的是被保險人置於行李箱、手提箱或類似容器內之個

人物品遭受到的損失。 

 

 

其他相關問題 

Q28.包機是否在旅行不便險承保範圍？ 

A： 

旅行社包機（旅遊行程或機位銷售予不特定旅客）符合承保範圍內。

反之，企業或私人包機、特定活動包機、政府或救援包機（專門為某

特定用途及目的之包機）非屬承保範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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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投保規定 

Q29. 各公司的個人海外旅行不便保險，其承保範圍與保險單條款

均應與參考條款一致，但保險金額是否有相關規定？ 

A： 

保險金額由各公司依商品開發程序，評估相關風險之可承受程度，

風險胃納及風險控管措施等因素後，自行決定各項承保項目保險金

額之額度，惟為符合損害填補原則，定額給付型商品保險金額之限

額如下： 

(一) 班機延誤保險：一次式給付商品為新臺幣六千元，累進式給付

商品為新臺幣一萬二千元。 

(二) 行李延誤保險：新臺幣六千元。 

(三) 行李損失保險：新臺幣六千元。 

(四) 旅行文件損失保險：新臺幣三千元。 

 

 

Q30. 個人海外旅行不便保險之投保時有沒有特別的規定？ 

A： 

各公司核保時應評估被保險人之投保狀況，其投保目的及保險金額

是否符合公司之商品適合度政策；另外，為確保被保險人所投保之

定額給付型商品的保險金額符合損害填補原則，被保險人在同一保

險期間內（即保險期間有重疊，但不限於保險期間完全一致）之有

效保險契約以二張為限且不得由同一保險公司承保（即單一保險公

司以承保一張為限）。 

 
 

Q31.旅行不便保險如保戶在 115 年 4 月 1 日以前購買，若 115 年

4 月 1 日後申請契約變更，是適用新的或舊契約? 

A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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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月 1 日前投保完成之有效契約，適用簽訂當時之保險單條款約定

辦理。 

 
 

※個人海外旅行不便保險所承保之損失，若有其他保險契約亦加以   

承保時，保險公司對於被保險人之損失金額以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

金額對於全部保險金額之比例，負賠償之責。 

 
 

※消費者於投保前請審慎瞭解保險商品之承保範圍、除外不保事項

及商品風險。 


